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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bookmark: _Hlk187856102]第一条 《空间科学学报》（以下简称“学报”）是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与中国空间科学学会共同主办的学术性刊物，全面反映空间科学前沿领域及相关技术研究进展。
第二条 为拓展学报的发展和提升，进一步增强学报的影响力与核心竞争力，为青年科技人才参与学报发展提供平台和机会，调动青年人才的积极性，发挥其创新能力，特设立学报青年编辑委员会（以下简称“青年编委会”）。
第二章  组织原则
[bookmark: _Hlk187856556]第三条 学报青年编委会设置的委员人数原则上不超过50人，主要根据学科方向匹配青年编委会委员（以下简称“青年编委”）名额。
第四条 青年编委的推荐方式包括：主编/副主编、分支领域责任编委推荐；学会专委会推荐；从优秀审稿人及高被引作者中遴选等。编辑部负责对人选进行初审，经主编审核、主办单位审批后发布最终名单。
第五条 青年编委实行聘任制，每届任期3年。青年编委任期届满后，应进行换届，每届新任青年编委人数应不少于青年编委会总人数的1/4。
第六条 青年编委会换届时，青年编委是否续聘，将参考其在上一届的履职情况决定；任职期间认真履行职责、为学报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青年编委，在任期届满后，经主办单位审批，可增补为学报编委。
第三章  青年编委任职条件
[bookmark: _Hlk187856250]第七条 遵纪守法，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恪守学术道德规范，学风优良，治学严谨，无学术不端行为。
第八条 活跃在科研一线，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专业能力；具有国际视野、较强的创新思维能力和论文撰写能力，在国内外期刊上公开发表过一定数量的高水平论文。
第九条 热心学报工作，责任心强，能够为学报发展履职尽责，并为学报提升建言献策，贡献智慧。
[bookmark: _GoBack]第十条 年龄在40周岁以下，具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第四章  职责与权限
第十一条 青年编委工作职责
[bookmark: _Hlk187855530]（1）通过策划专刊、专题等方式，帮助学报约稿、组稿，扩大优质稿源。
（2）审理稿件，对论文学术质量进行把关。
（3）向学报投递高质量研究论文及撰写相关点评、推介文章等，任职期间撰稿或推荐高质量论文合计不少于2篇。
（4） 在科研、学术交流等活动中，帮助学报进行宣传推广，扩大学报影响力。
（5） 参加编委会工作会议，落实学报办刊发展的具体任务，为学报发展提升建言献策。
第十二条 权利权限
（1）青年编委会是学报编委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编委在约稿/组稿、审稿、宣传等学报工作中具有与编委同等权限。
（2）青年编委以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身份撰写或推荐的稿件，经审理通过后可予以优先发表。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条例由《空间科学学报》编委会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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